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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政文〔2023〕42 号

泰宁县人民政府关于泰宁县河湖岸线
保护与利用规划的批复

县水利局：

你局《关于批准实施＜泰宁县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＞的

请示》（泰水综〔2023〕91 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《泰宁县

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》，请你局认真组织实施。

泰宁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8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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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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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7 日印发


